梁河县2019年部门预算编制一般公用经费定额标准方案
按照省预算编制的相关要求，结合县级财力情况，确定明年预算编制的初步思路是：按照中央和省关于厉行节约、控制行政成本的要求，适当降低一般性支出，努力做到“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确定2019年部门预算编制一般公用经费定标标准方案如下：
一、公用经费定额标准（按在编在职人数核定）
（一）四大机关10000元/人、年。

（二）公安局、交警大队按在编在职干警人数核定7200元/人、年，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司法局按在编在职人数4400元/人、年，森林公安局按在编在职干警7200元/人、年。本条涉及单位一般人员按2000元/人、年核定。
（三）县乡（镇）纪委按在编在职人数核定20300元/人、年；政法委按在编在职人数核定17200元/人、年。
（四）公安消防保障经费保障标准：暂时维持现行标准，待机构改革结束后明确。即：现役官兵业务基本支出30000元/人、年，战勤保障车辆经费30000元/辆、年，其他特种消防车辆经费35000元/辆、年；专职消防队日常运行公用经费3000元/人、年。
（五）其他单位公用经费定额标准：按在职职工人数核定公用经费，即：10人以下（含10人）按每人每年3000元核定，11-20人按每人每年2500元核定，21人以上按每人每年2000元核定。
（六）离退休人员定额标准：离休1800元/人、年，退休（含提前退休、离岗退养）600元/人、年。
（七）教育系统公用学校公用经费按生均标准核定，即：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执行云财教【2016】374号关于建立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文件中“各州（市、县）所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由省财政按最低拨款标准，即1200元/生.年，划分为五个档次给予资金补助”，以及省与德宏州20%：80%分担比例的相关规定，即：按照年生均960元核定公用经费；职中生均公用经费执行德财教【2017】107号关于建立和完善德宏州中等职业学校生均经费制度文件规定标准，即：按照年生均150元核定公用经费；初中年生均公用按照30元核定；幼儿园、小学按照年生均25元核定公用经费。教育系统公用经费不抵减上级财政补助的公用保障经费。
（七）县医院离退休职工纳入财政工资统发范围，并按照公立医院改革相关文件规定实行定额补助，不核定公用经费；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不核定公用经费；乡镇卫生院在职职工和离退休职工全部纳入工资统发范围，不核定公用经费；县直各部门经县政府常务会以上审定使用的临时工以及各乡镇财政半供养人员不核定公用经费。
二、住房公积金

按2018年10月在职职工和提前退休人员工资总额（月奖励性绩效、2017年改革性补贴、乡镇岗位工作补贴、乡村教师生活补贴、公车补贴不纳入工资总额范围）的12%纳入预算。县财政不承担县人民医院住房公积金。
三、工会经费

按2018年10月在职职工工资总额（月奖励性绩效、2017年改革性补贴、乡镇岗位工作补贴、乡村教师生活补贴、公车补贴不纳入工资总额范围）的2%纳入预算。实行经费保障机制的四大机关、县乡（镇）纪委监察委、政法委、公安局、交警大队、司法局、森林公安局，以及具有业务收入的县医院、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等预算单位县财政不安排工会经费，由各部门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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